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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以上股东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及一致行动人
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铁股份”）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义乌上达”）及一致行动人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苏州上达”）发来的《减持比例达到 1%的告知函》。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期间，义乌上达及一致行动人苏州上达减持公司股份 16,03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其中义乌上达减持公司股份 4,436,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28%；苏州上达减持公司股份 11,6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3%。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商城大道 L33 号
苏州市吴江区芦墟镇 318 国道 74K 处芦墟段南侧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2 日———2020 年 7 月 17 日

股票简称 华铁股份 股票代码 000976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16,036,000 1.00

合 计 16,036,0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义乌上达 56,670,948 3.55 52,234,948 3.27
苏州上达 46,004,338 2.88 34,404,338 2.16
合计持有股份 102,675,286 6.43 86,639,286 5.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675,286 6.43 86,639,286 5.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为履行前期已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义乌上达和苏州上
达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 ）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95,740,60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6%。

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该减持计划正常履行中。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
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
审议会议议案，应会 9 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董事会

同意清算注销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禅盛电子镇流器有限公司和佛山电器照明新光源
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
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9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比例达到 1%的进展公告

佛山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禅盛电
子镇流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盛电子公司”）及佛山电器照明新光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光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禅盛电子公司及新光源
公司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

二、注销全资子公司的情况
（一）佛山市禅盛电子镇流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佛山市禅盛电子镇流器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法定代表人：魏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电子镇流器、电子变压器、电子触发器、电光源产品、电光源设备、电

光源配套器件、电光源原材料、灯具及配件、电工材料、机动车配件、家用电器、电器
开关、插座、消防产品、通风及换气设备、LED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末或 2019.12.31
总资产 46,395,846.08
净资产 45,997,919.72

营业收入 12,008,176.40
净利润 698,936.92

（二）佛山电器照明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电器照明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自编 2 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27 日
经营范围：电器、照明及机电产品的研发与销售，照明及机电工程设计、施工、

维护、智能化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服务、节能项目的投资、节能设计和咨询、
节能项目施工、节能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及技术服务、节能项目评估，国际贸易：研
发、生产、销售：电光源产品、电线、电缆、网线、弱电材料、线槽、线管、给水、排水建
筑装饰材料及水暖管道零件、卫浴洁具及配件、家用厨房电器具、五金百货、饮用水
过滤器、空气净化器、计算机软硬件、家具、装饰物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末或 2019.12.31
总资产 58,528,894.33
净资产 57,029,125.16

营业收入 16,839,394.80
净利润 970,435.61

三、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禅盛电子公司及新光源公司主要是为母公司提供代工生产， 没有独立对外开

展业务。为了整合内部资源，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决定注销
禅盛电子公司及新光源公司。

注销完成后，禅盛电子公司和新光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不会
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
实质性影响。

四、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成立清算小组，办理清算

及注销登记的相关手续，并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 股） 股票代码：000541（A 股） 公告编号：2020-033
粤照明 B（B 股) 200541（B 股）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 股） 股票代码：000541（A 股） 公告编号：2020-034
粤照明 B（B 股） 200541（B 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13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
4.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圳福华一路营业部升级为
深圳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营业网点实际运行情况和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深圳福
华一路营业部升级为深圳分公司，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监管规定具体办理本次
营业部升级为分公司的相关事宜。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神娱乐”）近日收到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对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投泰康信托”）与公司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上述判决系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公司对于一审判决有异议，将在法律规定的
期限内提起上诉。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关于诉讼、仲裁信息
国投泰康信托与公司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前期相关诉讼、仲裁

信息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二、有关本案的进展情况
国投泰康信托与公司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如下：
1、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国投泰康信托支付合伙份额收购款（包括收

购基本价款和差额补足价款，其中收购基本价款为 289,000,000 元，差额补足价款
为以收购基本价款 289,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6 日起至收购基本价款
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化 9%计算）；

2、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国投泰康信托支付逾期支付合伙份额收购款

违约金（以前述第 1 项判决确定的合伙份额收购款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9 日起
至前述第 1 项判决确定的合伙份额收购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 0.05%计算）；

3、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国投泰康信托支付律师费 300,000 元；
4、朱晔对本判决第 1、2、3 项确定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朱晔向公

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公司追偿；
5、驳回国投泰康信托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的保全费 5,000 元、案件受理费 1,598,814 元，由公司、朱晔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在 2019 年度公司审计报告中，会计师已对公司因承担该回购及差额补足义务

造成的损失从财务角度做了确认；公司将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根据法院
终审判决结果需向国投泰康信托支付的利息、违约金、保全费、案件受理费以及律
师费等将在 2020 年确认，相应减少公司 2020 年利润，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以法院终审判决结果为准。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ST 天娱 编号：2020-061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0-03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从事快递服务
业务》的规定，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6 月快递服务主
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 6 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0 年 6 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29.94 5.94%
完成业务量（亿票） 12.70 42.70%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36 -25.79%

二、数据说明
1、2020 年 6 月公司完成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2.70%，主要系：电商经济的持

续繁荣和公司服务水平提升等有利因素。
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

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5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发出。
2、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 9 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9 名。
4、 会议由全体董事提议召开， 并共同推举董事李秀林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

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主任：郭淑芹
成员：赵大龙、肖维维（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主任：毕焱（独立董事）
成员：杨凯、赵大龙
提名委员会主任：李鹏（独立董事）
成员：毕焱（独立董事）、王振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肖维维（独立董事）

成员：张淑媛、李鹏（独立董事）
投资委员会主任：杨凯
成员：张淑媛、王振宇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关于选举李秀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李秀林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相关事项已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李秀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关于选举郭淑芹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郭淑芹女士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相关事项

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郭淑芹女士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郭淑芹女士担任总经理的相关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审议通过聘任郭淑芹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王振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相关事项已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王振宇先生已取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杨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淑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审议通过聘任杨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淑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 1-6 审议事项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参见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公告编号：2020-058）。

7、审议《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议案》。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公司对已持有的证券资产和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资产收益，为公司及
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对公司证券投资管理的初始额度进行相应调整，拟不超过人
民币 22 亿元，相应的初始证券及资金可循环使用。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 2020 年 7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

8、审议《关于修改<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需要，拟对《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对照

表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四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董事长、二分之一
以上独立董事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的提
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董事长或总经理、二分之一
以上独立董事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的提名， 并由
董事会选举产生。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李秀林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0 年 7 月 17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时间为 2020年 7月 17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 7月 17日下午 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7 月 10 日。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

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5）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 107 人，代表股份

数 402,716,3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63,039,526 股的 34.6262%。 其中参加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 人，代表股份数 389,908,81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3.52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99 人，代表股份数 12,807,5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12%。

9．会议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并对提案进行逐项表决。
（二）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400,218,035 99.3796 1,963,948 0.4877 534,370 0.1327 通过

2.00 关于修改 《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00,218,035 99.3796 1,963,948 0.4877 534,370 0.1327 通过

3.01 关于选举李秀林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98,064,504 98.8449 4,294,819 1.0665 357,030 0.0887 通过

3.02 关于选举郭淑芹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98,541,341 98.9633 3,394,412 0.8429 780,600 0.1938 通过

3.03 关于选举杨凯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98,489,504 98.9504 3,593,679 0.8924 633,170 0.1572 通过

3.04 关于选举张淑媛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98,559,404 98.9678 3,523,479 0.8749 633,470 0.1573 通过

3.05 关于选举王振宇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98,507,204 98.9548 3,575,679 0.8879 633,470 0.1573 通过

3.06 关于选举赵大龙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98,512,004 98.9560 3,570,879 0.8867 633,470 0.1573 通过

3.07 关于选举毕焱女士为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041,835 99.3359 2,041,048 0.5068 633,470 0.1573 通过

3.08 关于选举李鹏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046,635 99.3371 2,036,248 0.5056 633,470 0.1573 通过

3.09
关于选举肖维维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400,041,835 99.3359 2,041,048 0.5068 633,470 0.1573 通过

4.01 关于选举陈永丰先生为第
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97,676,799 98.7486 4,406,084 1.0941 633,470 0.1573 通过

4.02 关于选举修刚先生为第十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97,665,099 98.7457 4,417,784 1.0970 633,470 0.1573 通过

4.03 关于选举孙玉菊女士为第
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98,508,494 98.9551 3,574,389 0.8876 633,470 0.1573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86,371,749 97.1888 1,963,948 2.2099 534,370 0.6013 通过

2.00 关于修改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86,371,749 97.1888 1,963,948 2.2099 534,370 0.6013 通过

3.01
关于选举李秀林先生
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84,218,218 94.7656 4,294,819 4.8327 357,030 0.4017 通过

3.02
关于选举郭淑芹女士
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84,695,055 95.3021 3,394,412 3.8195 780,600 0.8784 通过

3.03
关于选举杨凯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84,643,218 95.2438 3,593,679 4.0437 633,170 0.7125 通过

3.04
关于选举张淑媛女士
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84,713,118 95.3224 3,523,479 3.9648 633,470 0.7128 通过

3.05
关于选举王振宇先生
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84,660,918 95.2637 3,575,679 4.0235 633,470 0.7128 通过

3.06
关于选举赵大龙先生
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84,665,718 95.2691 3,570,879 4.0181 633,470 0.7128 通过

3.07
关于选举毕焱女士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86,195,549 96.9905 2,041,048 2.2967 633,470 0.7128 通过

3.08
关于选举李鹏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86,200,349 96.9959 2,036,248 2.2913 633,470 0.7128 通过

3.09
关于选举肖维维女士
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86,195,549 96.9905 2,041,048 2.2967 633,470 0.7128 通过

4.01
关于选举陈永丰先生
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83,830,513 94.3293 4,406,084 4.9579 633,470 0.7128 通过

4.02
关于选举修刚先生为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83,818,813 94.3161 4,417,784 4.9711 633,470 0.7128 通过

4.03
关于选举孙玉菊女士
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84,662,208 95.2652 3,574,389 4.0220 633,470 0.7128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三年，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16 日。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职工大会已选举张明晶女士、林晓林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与上述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三年，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16 日。

表决结果：提案 1.00 经逐项表决后已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其余提案经逐项表决后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姗姗、王丽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7 月 17 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
的议案》，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券投资管理概述
1、证券投资管理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公司对已持有的证券资产和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资产收益，为公司
及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2、投资管理额度
公司证券投资管理的初始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相应的初始证券及资金

可循环使用。
3、投资管理方式
本次证券投资管理的范围主要为 IPO(新股认购)、上市公司增发、配股及拟上市

公司的股权投资，国债、公司债券（含可转债），已上市交易的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含
股票、基金、债券等）、期货、委托理财（含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投资和国债逆回
购等）、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可进行的投资行为。

4、投资管理期限
本次证券投资管理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或本届董事会认为应该截止的时间。
5、公司本次对已持有的证券资产和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初始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2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9.89%，根据《公司章程》、《证券
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证券投资管理事项为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证券投资管理使用资产的来源
公司证券投资管理使用资产的来源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有的证券资产和自

有闲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证券
投资，公司不得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进入股市。

三、证券投资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应合理安排和使用相应资产，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致力于公司的发展

壮大，防范证券投资风险，保证资产的安全和有效增值，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
影响。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财政及货币
政策、经济周期波动、利率、通货膨胀、信用等方面的影响较大，该项投资会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等。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 2017 年 6 月修订了《证券投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公司证券投

资的决策、执行和控制程序，规定了公司证券投资的管理规范和流程，有效的防范
和控制投资风险。

（2）加强市场分析和研究，做好证券投资的信息工作，持续跟进买卖标的价格
的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及规模。

（3）公司继续保持审慎的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进行证券投资管理，保
证公司资产的安全。

（4）证券投资工作小组严格按照《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投资流程进行操作，定
期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公司证券投资管理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结构良好，公司对已持有的证券资产和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管理的初始投资管理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10%， 有利
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使用资产的来源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有的
证券资产和自有闲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运行。

2、本次投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已
建立了《证券投资管理制度》，能够加强投资风险管理和控制，有效保障资产安全。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按照《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开展证券投资业务。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进行证券投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初始投资管理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10%， 进行证券投资的资产来
源合法合规，投资规模适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运行，本次投资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证券投资业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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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以书面形式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发出。
2、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5 人，实际到会监事 5 人。
4、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陈永丰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陈永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陈永丰先生、 修刚先生、 孙玉菊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职工大会已选举张明晶女士、林
晓林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与上述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现拟选举陈永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无

上述监事的简历请参见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
历（公告编号：2020-059）。

2、审议《关于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议案》。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公司对已持有的证券资产和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资产收益，为公司
及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对公司证券投资管理的初始额度进行相应调整，拟不超过
人民币 22 亿元，相应的初始证券及资金可循环使用。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无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一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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